
探访谈道训练(十一)         12/3/06 
 

福音講述和示範 
 

I. 引言 

1. 對方的日常生活 

2. 對方的宗教信仰 

3. 我們的教會和團契 

4. 個人見證 

5. 引進福音的問題﹕你相信神的存在嗎﹖你相信這位神創造了宇宙萬物嗎﹖ 
 

II. 神的創造 

1. 神向人啟示他的存在﹕ 

(1) 普通啟示﹕(羅1﹕19-20) 
      A。大自然。舉例﹕井然有序的宇宙﹐牛頓的天文儀﹐奇妙的生物世界 

      B。人類的良心與道德律 (YOU-P3) 

(2) 特殊啟示﹕聖經和耶穌。 (YOU-P18) 

2. 人與神之間應該有的正確關係 

(1) 人必須依賴神而活 

(3) 人應當敬拜和順服神 

3. 可是人是怎樣的光景哪﹖ 
 

III. 人的墮落 

1. 罪的普世性﹕(羅3﹕23) 

2. 罪的定義﹕人背逆神﹐以至不能遵行神的旨義﹐不合乎神的標準。聖經中罪的概念
與中文的“罪”的概念的不同。神對人的標準是完全  

3. 罪的表現形式﹕ 

(1) 積極的(過犯)﹕(羅1﹕18~32)不信靠神﹐不順服神﹐不降服於神﹐拜偶像﹐道德
的敗壞﹐社會的不公﹐驕傲﹐自私﹐貪心﹐嫉妒﹐  

(2) 消極的(虧欠)﹕ 雅4﹕17  

4. 罪的本質﹕主要是人與神關係上的。人扮演神﹐取代神。自我中心﹐道德敗壞 

5. 罪的後果﹕(羅3﹕23)死亡(屬靈的﹐身體的﹐永恆的)。人成為罪的奴仆﹐沒有自由
不犯罪。並且不能自救﹐就象人在沼澤地里 



6. 人是否就沒有希望了哪﹖ 
 

IV. 神的救贖 

1. 神的屬性﹕慈愛和公義。神愛我們不願意懲罰我們的罪﹐神是公義的必須懲罰我們
的罪。 

2. 神差他的兒子﹐成為肉身。耶穌的身份﹕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耶穌是完全的人
是無罪的﹐可以代替人受罪的刑罰。耶穌是完全的神﹐有權柄赦免人的罪。 

3. 耶穌的工作﹕為我們付罪債﹐擔當罪的刑罰﹐釘死在十字架上﹐滿足了神公義的要
求﹐並彰顯神的慈愛。 

4. 耶穌的復活﹐升天﹐還要再來施行最後的審判與拯救。十字架從死亡的象征成為榮
耀的象征。聖誕節﹐復活節。 

5. 恩典﹕罪得赦免﹐得稱為義﹐與神和好﹐得著永生。 

6. 人怎樣能得到神的恩典哪﹖ 
 

V. 人的回應 

1. 悔改﹕包含了認罪﹐是在心思意念上180度改變﹐包括思想﹐情感﹐意志。真正的悔
改必結出悔改的果子。 

2. 相信﹕信心的對象。信心的三要素﹕真理的知識﹐理智上的認同﹐完全的信靠和順
服。真正的信心必帶來生活行為的改變。(約3﹕16﹐弗2﹕8) 

3. 接受耶穌作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不能靠善行得到恩典。 
 

VI. 示範 
 
 


